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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子公司房屋实施征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8月 29 日下发的《关于下达

苏州市姑苏区 2025 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增补）的通知》

【姑苏府〔2025〕53 号】，明确征收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苏

混院”）三香路 718 号、老禾家塘岸 64 号土地及所属房屋构筑物（简

称“本次征收事项”）。

苏混院拟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签订《苏州市

姑苏区房屋征收预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补偿金额约为 2.25 亿元

（含清租赔偿及搬迁等费用），实际补偿金额以双方签订的《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为准。

2025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对子公司房屋实施征收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事项属公司董事会审议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本次征收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508K121052516

成立日期：2018-07-04

所属地区：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彩香一村二区 1 号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关系。交易对方行政主管部门为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

具有履约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标的资产三香路 718 号

三香路718号地块为苏混院注册地址和经营场所，包括土地2宗，

面积合计 5,994.20 ㎡，其中 10 层的办公大楼占地为出让用地，建筑

面积 8,199 ㎡，土地面积 832.2 ㎡；宗地扣除中间办公大楼占地面积

后的其余区域为划拨用地，土地面积 5,162 ㎡，宗地上建有 4层综合

楼（公寓楼）、配电室和泵房，建筑面积合计 3,252.28 ㎡，均已取

得产权证，证载权利人均为苏混院。三香路 718 号地块权证清单如下：

土地权证
土地面积

（㎡）
用途 性质 房屋名称 房屋权证号

房屋建筑面积

（㎡）

苏(2017)苏州市

不动产权第

8013745 号

832.2
科研设计

用地
出让

10 层办公

大楼

苏(2017)苏州市不动

产权第 8013745 号
8,199

苏国用(2008)字

第 04003408 号
5,162

科研设计

用地

（243）

划拨

4 层综合楼

（公寓楼）

苏房权证市区字第

10287474 号
3,054

大楼配电室
苏房权证市区字第

10287470 号
78.23

地下泵房
苏房权证市区字第

10287471 号
120.05

合计 5,994.2 11,451.28

2、标的资产老禾家塘岸 64 号



老禾家塘岸 64 号地块为苏混院的实验室基地，包括一宗划拨用

地，土地面积 14,736.8 ㎡，宗地上建有钢筋车间、扎网车间、大瓦

车间、结构车间、纤维车间、实验室研发中心、砼车间、纤维楼等

22 项建筑，根据测绘报告，22 项建筑的面积合计 9,564.62 ㎡。土地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均未办理产权证,土地证载权利人为苏

混院。老禾家塘岸 64 号地块权证清单如下：

土地权证
土地面积

（㎡）
用途 性质 房屋名称

房屋

权证

建筑面积

合计（㎡）

苏国用(2003)字

第 04011013 号
14,736.80

科研设计用

地（243）
划拨

结构车间、纤维车间、实

验室研发中心等 22 项
无证 9,564.62

（二）标的资产审计、评估情况

审计情况：根据苏州横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混

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载价值专项审计

报告【苏衡[2025]C162 号】》，截止 2025 年 10 月 31 日，标的资产

账面净值为 2,516.51 万元人民币。具体分类账面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 1,170.37 1,044.17

投资性房地产 2,141.00 1,335.39

无形资产 234.26 136.95

合 计 3,545.63 2,516.51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州混

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拟处置政府征收不动产所涉及的三香

路及老禾家塘岸地块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5）第

2117 号】》，截止 2025 年 10 月 31 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合计为

18,010.70 万元，增值率 615.70%。标的资产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的三香

路及老禾家塘岸地块的市场价值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 市场比较法

账面价值 2,516.51 万元

最终评估/估值结论 评估价值 18,010.70 万元、增值率 615.70%

（三）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拟征收土地界址准确、房屋构筑物权属明晰，与周边单位或

个人无土地权属纠纷。目前，拟征收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不存在抵押、

质押，资产权属不涉及重大争议、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苏混院拟与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签订《苏州市

姑苏区房屋征收预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并将于征收补偿

方案公示结束后，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甲方：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金阊街道办事处

乙方：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2、补偿方式：乙方选择货币补偿

3、甲方对乙方的货币补偿

被征收房屋补偿的预估总金额约为 224,999,991.10 元，该金额

包括下述两部分：（1）房屋、未经登记建筑残值、装修及附属物等

补偿金额按最终评估金额计 199,571,285.00 元；（2）搬迁补偿费、

搬迁奖励费、停产停业补助费、一次性奖励等补偿金额按本项目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有关标准计。

4、搬迁期限约定

乙方同意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搬迁完毕，即将房屋腾空后移

交甲方验收。

5、资金结算方式



（1） 本 协 议 签 订 后 ， 甲 方 向 乙 方 支 付 预 付 款

130,000,000.00 元。

（2）乙方将房屋交付甲方并经甲方验收完毕,且办理完毕房产证、

土地证注销等手续，待签订正式征收补偿协议书后，甲方按正式征收

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货币补偿款金额扣除上述预付款后的余款一次性

支付给乙方。

（3）若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或未能与甲方签订正式

征收补偿协议书的，乙方应无条件全额退还预付款并承担因此给甲方

造成的全部损失。

6、其他事项约定

（1）乙方应于本协议第四条所述搬迁期限前清退被征收房屋的

租赁户，并负责处理与租赁户之间的一切事务。清退租赁户的相关补

偿、赔偿均由乙方负责承担并支付，甲方不再承担补偿义务。如乙方

与租户发生纠纷，由乙方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乙

方如有需要，可书面委托甲方办理不动产证的注销手续。

7、违约责任

（1）乙方（含租赁单位）擅自拆除或取走已评估补偿的物品的，

甲方可以按评估价值扣除该物品的补偿款。（2）乙方应在约定时间

内搬迁并将房屋移交甲方验收，确因特殊情况需适当延后的，须经双

方协商同意。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征收事项不涉及子公司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

情况，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等其他安排。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事项系根据政府规划实施的交易，有利于公司存量资产

盘活与利用，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根据实际征收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本

次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为准。本次征收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造成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预征收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签署正式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满足相关手续，

交易对方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完成交易对价支付等后方能正式完成。公

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载

价值专项审计报告【苏衡[2025]C162 号】

3、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拟处置政府征收不动产

所涉及的三香路及老禾家塘岸地块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

字（2025）第 2117 号】

4、资产评估备案表

5、苏州市姑苏区房屋征收预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